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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生
有
限
，
閱
歷
自
然
也
有
限
，
但
卻
是
終
生
都
要
面
臨
待
人
處
事
的
課
題
。
於

是
，
讀
史
書
了
解
歷
史
，
以
古
人
古
事
豐
富
自
我
人
生
經
驗
，
不
失
為
增
長
閱
歷
的
一

條
便
捷
之
路
。
那
前
人
的
得
失
關
鍵
，
正
是
你
我
生
活
課
題
上
的
最
好
借
鑒
；
而
那
人

事
中
的
道
理
，
更
是
後
人
學
習
後
所
可
以
擁
有
的
智
慧
，
所
以
細
細
品
味
古
老
史
事
，

作
為
自
我
反
省
的
明
鏡
，
未
嘗
不
是
閱
讀
樂
趣
中
的
積
極
意
義
。

眾
史
中
最
具
價
值

司
馬
遷
所
著
《
太
史
公
書
》
也
稱
《
史
記
》
，
是
眾
史
書
中
最
受
重
視
與
褒
揚
的

一
部
極
具
價
值
之
書
，
不
僅
故
事
性
強
，
而
且
有
司
馬
遷
解
讀
歷
史
的
卓
越
見
解
。
故

透
過
此
書
，
可
一
窺
聖
賢
的
德
性
、
古
人
的
言
行
、
君
臣
的
倫
理
、
人
事
的
成
敗
，
讓

今
人
見
賢
思
齊
，
見
不
肖
而
內
自
省
。

華
夏
民
族
自
黃
帝
以
來
，
就
設
官
吏
專
管
天
地
之
事
，
地
位
極
為
崇
高
。
此
後
，

歷
代
史
官
掌
管
天
文
、
曆
法
、
卜
筮
，
及
史
料
的
保
管
及
編
寫
。
這
是
為
何
這
古
老
民

族
，
一
直
有
著
豐
富
且
詳
盡
的
史
事
記
載
，
寫
成
淵
遠
流
長
的
歷
代
史
書
的
緣
故
。
司

馬
遷
《
太
史
公
書
》
，
不
但
創
建
了
史
書
體
例
，
更
有
著
司
馬
遷
的
史
識
、
史
德
、
史

才
所
展
現
的
史
觀
與
微
言
大
義
，
成
就
其
不
同
於
後
代
史
書
的
價
值
。

完
成
父
親
的
遺
願

司
馬
遷
先
祖
，
即
掌
天
地
的
官
吏
。
司
馬
遷
的
父
親
司
馬
談
，
在
漢
武
帝 

建
元
年
間

作
太
史
令
。
司
馬
遷
十
歲
讀
古
文
經
，
又
博
通
群
書
。
二
十
歲
南
下
遊
歷
長
江
、
淮
水
一

帶
，
訪
古
述
今
，
了
解
傳
聞
軼
事
。
他
旅
遺
跡
增
見
識
，
而
且
瞻
仰
故
人
，
訪
問
長
老
，

聽
聞
傳
說
、
故
事
。
這
種
求
真
的
精
神
，
成
就
他
作
為
史
官
的
特
有
氣
質
。
再
則
，
十
餘

年
的
遊
歷
尋
訪
，
使
寫
成
的
《
太
史
公
書
》
，
不
是
史
料
編
寫
而
已
，
而
是
一
部
將
史
料

太
史
公
書
（
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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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人
生
閱
歷
、
個
人
見
識
，
透
過
學
養
、
德
性
，
融
通
後
所
成
的
著
述
。

司
馬
遷
二
十
三
歲
做
了
郎
中
這
個
官
，
職
位
雖
低
，
但
近
如
漢
武
帝
侍
從
，
隨
武
帝

出
巡
。
三
十
六
歲
時
，
父
親
司
馬
談
病
重
，
於
洛
陽
囑
咐
遺
命
。
首
先
希
望
司
馬
遷
日

後
作
太
史
令
，
能
盡
史
官
的
重
大
責
任
。
其
次
希
望
他
能
立
身
垂
名
以
顯
揚
父
母
，
《
孝

經
》
說
：
「
立
身
行
道
，
揚
名
後
世
，
以
顯
父
母
」
，
這
是
達
孝
。
第
三
是
遺
憾
自
身
未

能
寫
下
戰
國
至
漢
朝
開
國
以
來
的
大
事
，
斷
絕
了
《
春
秋
》
述
史
的
大
義
，
希
望
司
馬
遷

能
代
為
完
成
這
著
述
的
遺
願
。
司
馬
遷
當
下
流
淚
承
諾
，
成
為
他
終
生
的
志
向
。

忍
辱
苟
活
完
成
大
業

司
馬
遷
三
十
八
歲
做
了
太
史
令
。
四
十
二
歲
時
，
與
公
孫
卿
、
壺
遂
修
改
曆
法
，

完
成
太
初
曆
，
也
就
是
夏
曆
，
同
時
也
開
始
編
寫
史
書
。
四
十
七
歲
時
遭
遇
李
陵
之

禍
，
身
陷
監
獄
，
後
因
李
緒
為
匈
奴
練
兵
，
誤
傳
為
李
陵
，
李
陵
妻
子
母
親
受
誅
外
，

司
馬
遷
被
改
判
死
刑
。
依
法
可
用
贖
金
減
罪
，
可
惜
他
無
此
能
力
，
也
無
朋
友
相
救
，

所
幸
次
年
改
受
宮
刑
，
終
於
能
免
於
一
死
。

在
此
事
件
中
，
他
體
會
到
忠
言
逆
君
，
政
治
冷
暖
，
世
態
炎
涼
。
更
承
受
宮
刑
，

嚴
重
傷
害
讀
書
人
氣
節
的
羞
辱
，
這
又
豈
容
偷
生
苟
活
？
但
是
他
思
及
父
親
的
遺
言
，

必
須
完
成
著
史
的
大
任
。
雖
不
敢
寫
書
自
比
《
春
秋
》
，
但
不
能
不
以
孔
子
的
《
春

秋
》
為
典
範
，
仿
《
春
秋
》
撥
亂
反
正
的

精
神
，
完
成
《
春
秋
》
之
後
五
百
年
，
再
現

存
具
微
言
大
義
的
史
書
。
於
是
，
司
馬
遷
毅

然
忍
辱
苟
活
，
而
以
孔
子
所
說
「
君
子
疾
沒

世
而
名
不
稱
焉
」
惕
厲
自
身
。
這
是
孔
子
述

《
春
秋
》
時
所
說
的
話
，
闡
述
君
子
應
立

德
、
立
功
、
立
言
，
以
利
天
下
眾
生
，
垂
名

後
世
，
不
可
無
德
無
能
，
一
生
無
益
於
人

世
。
故
司
馬
遷
堅
定
的
要
紀
錄
歷
史
，
完
成

褒
貶
人
事
是
非
的
這
部
典
籍
。
（
待
續
）

、老長訪、跡遺旅、書群通博遷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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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始
元
年
，
武
帝
大
赦
天
下
，
司
馬
遷
回
到
朝
廷
任
中
書
令
。
五
十
五
歲
時
完
成

《
太
史
公
書
》
，
網
羅
天
下
舊
聞
，
綜
合
事
實
的
始
末
，
紀
錄
各
代
政
事
的
成
敗
興

壞
，
從
黃
帝
開
國
至
漢
武
帝
。
共
有
十
表
、
十
二
本
紀
、
書
八
章
、
世
家
三
十
、
列

傳
七
十
，
凡
一
百
三
十
篇
。

窮
究
天
道
人
事

全
書
宗
旨
在
「
究
天
人
之
際
，
通
古
今
之
變
，
成
一
家
之
言
。
」
也
就
是
以
歷
史

中
人
事
成
敗
、
國
政
興
衰
，
印
證
天
道
的
消
長
盈
虛
，
由
此
窮
究
天
道
人
事
相
合
的

道
理
。
並
且
條
貫
古
今
的
史
實
，
了
解
其
中
演
進
的
原
則
、
慣
例
，
以
此
貫
通
古
今

變
化
的
道
理
。
並
且
由
此
完
成
窮
究
天
人
、
通
達
古
今
的
一
家
史
觀
與
學
說
。

體
例
中
「
本
紀
」
是
以
編
年
方
式
，
記
帝
王
世
系
、
事
蹟
、
政
事
、
興
廢
等
整
體

面
相
，
是
全
書
綱
維
。
「
表
」
是
表
明
的
意
思
，
以
經
緯
交
織
的
表
格
形
式
，
將
事

件
與
時
代
會
通
，
既
節
省
文
字
敘
述
，
又
可
使
事
件
的
綱
目
彰
顯
。
而
司
馬
遷
為
表

作
序
，
序
中
更
見
其
精
湛
的
史
觀
，
使
十
表
尤
具

價
值
。「

書
」
即
「
志
、
誌
」
之
意
，
乃
贊
述
禮
樂

沿
革
、
典
章
制
度
、
社
會
經
濟
、
兵
法
六
律
、
封

禪
祭
祀
、
陰
陽
曆
法
、
河
渠
水
利
等
事
。
「
世

家
」
是
敘
述
諸
侯
王
的
年
代
、
世
系
、
興
亡
事

蹟
，
亦
編
年
紀
事
。
「
列
傳
」
是
敘
列
賢
德
及
有

特
殊
才
能
者
的
言
行
事
功
，
以
及
邊
疆
列
國
的
情

況
，
使
傳
於
後
世
。

太
史
公
書
（
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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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子
何
以
列
入
世
家

依
前
述
可
知
，
各
體
例
皆
有
其
定
義
規
範
，
然
其
中
也
有
不
合
於
規
範
的
安
排
，

這
些
不
合
乎
正
格
的
篇
章
，
即
稱
為
變
例
。
或
有
史
學
家
認
為
如
此
安
排
，
造
成
體

例
不
能
整
齊
劃
一
，
視
為
缺
失
。
其
實
不
然
，
因
那
不
是
錯
誤
的
安
排
，
而
是
太
史

公
史
識
的
表
現
。

例
如
：
孔
子
非
世
襲
王
侯
，
不
宜
入
世
家
，
但
從
〈
孔
子
世
家
〉
可
知
，
孔
子
學

說
上
承
堯
、
舜
、
文
、
武
、
周
公
，
是
中
國
道
統
發
揚
光
大
者
，
也
是
集
大
成
者
。

由
後
期
觀
之
，
自
天
子
、
王
侯
以
降
，
舉
凡
言
六
藝
者
，
皆
折
衷
於
夫
子
；
各
朝
政

治
文
化
皆
受
孔
子
思
想
所
影
響
，
不
但
受
尊
稱
為
至
聖
，
也
被
尊
稱
為
「
素
王
」
。

在
文
化
道
統
傳
承
上
的
地
位
，
又
豈
是
一
般
子
學
家
可
比
擬
？
故
入
世
家
並
無
不

當
。
由
此
也
顯
現
司
馬
遷
於
西
元
前
的
時
代
，
就
已
經
見
到
孔
子
學
說
傳
世
久
遠
的

成
就
與
價
值
，
此
等
史
識
不
可
不
讚
歎
。

班
固
《
漢
書
•
司
馬
遷
傳
》
贊
曰
：
「
其
是
非
頗
謬
於
聖
人
，
論
大
道
則
先
黃 

老

而
後
六
經
，
序
游
俠
則
退
處
士
而
進
姦
雄
，
述
貨
殖
則
崇
勢
利
而
羞
賤
貧
，
此
其
所

蔽
也
。
」

案
：
司
馬
遷
將
老
、
莊
、
申
、
韓
放
在
列
傳
，
與
孔
子
弟
子
同
等
，
而
將
孔
子
放

入
世
家
，
就
是
尊
聖
人
的
最
佳
證
明
，
豈
是
「
先
黃 

老
」
？
在
〈
太
史
公
自
序
〉
中

講
述
五
經
要
義
，
尤
其
詳
闡
《
春
秋
》
政
教
意
義
，
備
極
稱
許
《
春
秋
》
價
值
，
而

未
對
黃 

老
之
學
有
所
闡
述
，
此
又
豈
是
「
後
六
經
」
？

序
游
俠
守
道
義

《
太
史
公
書
•
游
俠
列
傳
》
開
首
就
藉
韓
非
之
言
，
表
明
「
儒
者
以
文
犯
法
，
俠

者
以
武
犯
禁
」
皆
不
當
，
也
議
論
游
俠
「
行
不
軌
於
正
義
」
。
他
述
游
俠
，
不
是
看
輕

貧
賤
處
士
，
反
而
是
對
君
子
守
道
義
，
不
媚
合
流
俗
，
因
此
處
境
困
窮
的
儒
者
有
所
不

平
。
再
者
，
他
所
舉
述
的
游
俠
，
多
是
重
承
諾
、
好
施
救
、
不
矜
誇
自
大
者
，
比
起

虛
偽
君
子
，
更
值
得
讚
揚
。
因
此
不
能
說
序
游
俠
就
是
退
處
士
而
進
姦
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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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史
公
也
未
崇
勢
利
而
羞
貧
賤
，
而
是
藉
正
確
的
經
濟
思
想
，
諷
諫
武
帝
的
缺

失
。
認
為
國
家
應
實
行
自
由
經
濟
，
以
供
需
平
衡
為
準
則
，
使
經
濟
發
達
，
民
富
而

國
富
，
故
主
張
藏
富
於
民
，
反
對
與
民
爭
利
。
而
漢
武
帝
雖
獨
尊
儒
術
，
卻
在
經
濟

政
策
上
傾
向
法
家
，
重
國
計
，
主
張
充
實
國
庫
，
干
預
市
場
經
濟
，
這
是
太
史
公
所

反
對
的
。

由
以
上
正
可
得
出
此
書
的
價
值
，
即
作
者
用
一
家
的
學
養
、
智
慧
，
獨
特
的
見

識
、
才
能
，
通
貫
古
今
人
事
變
化
的
道
理
，
窮
究
天
人
之
道
的
合
一
，
再
創
《
春

秋
》
大
義
。

（
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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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
弟
讓
國

孤
竹
國
是
殷
商
初
期
的
一
個
諸
侯
國
，
其
國
祚
直
到
春
秋
中
葉
以
後
，
方
被

齊
、
燕
所
滅
。
商
朝
末
年
時
，
孤
竹
國
君
主
因
鍾
愛
叔
齊
而
要
傳
位
給
他
，
叔
齊
認

為
按
禮
法
當
傳
嫡
長
伯
夷
，
而
且
他
若
接
受
王
位
，
豈
不
要
讓
父
親
承
受
違
背
禮
法

的
名
聲
，
故
堅
持
讓
位
給
長
兄
伯
夷
；
伯
夷
則
認
為
應
尊
重
父
親
的
遺
命
方
是
孝

順
，
故
不
肯
接
受
；
國
人
只
好
立
第
二
個
兒
子
亞
憑
為
王
。
他
們
讓
國
的
行
為
，
比

並
於
歷
代
宮
廷
權
鬥
，
及
父
子
、
叔
姪
、
兄
弟
、
君
臣
，
為
王
位
鬥
爭
謀
害
的
殘

酷
，
是
何
等
清
高
廉
潔
？
又
是
何
等
不
易
？
故
其
德
性
使
聖
人
讚
歎
。

兄
弟
彼
此
讓
國
而
相
繼
離
開
孤
竹
國
後
，
最
終
皆
因
聽
聞
西
伯
善
養
老
人
，
而

來
到
西
伯 

昌
的
封
地
。
適
逢
西
伯
死
了
，
二
人
見
武
王
要
以
戰
爭
這
種
暴
力
討
伐

商
紂
，
而
且
是
臣
子
弒
君
主
，
這
使
有
讓
國
情
操
的
他
們
難
以
接
受
，
於
是
叩
馬
而

諫
，
勸
阻
武
王
不
可
行
此
不
仁
不
義
的
事
，
無
奈
武
王
不
聽
。
其
後
武
王
滅
商
朝
，

創
建
周
朝
，
伯
夷
、
叔
齊
以
不
食
周
朝
糧
食
，
表
示
對
殷
商
的
忠
心
，
並
且
與
不
仁

不
義
者
不
同
流
，
於
是
采
薇
菜
度
日
，
最
終
餓
死
於
首
陽
山
。

求
仁
得
仁

孔
子
贊
揚
伯
夷
、
叔
齊
「
求
仁
得
仁
，
又
何
怨
乎
？
」
此
說
何
意
？
周
武
王
除

去
暴
虐
的
商
紂
，
的
確
是
為
民
去
害
，
但
伯
夷
、
叔
齊
認
為
國
家
興
替
，
當
以
民
為

重
，
救
民
之
道
不
能
爰
及
干
戈
，
因
為
征
戰
會
禍
遺
百
姓
，
是
所
謂
的
「
以
暴
易

暴
」
，
實
非
建
國
良
策
。

再
則
弒
君
篡
國
是
不
義
，
以
暴
易
暴
是
不
仁
，
故
伯
夷
、
叔
齊
堅
守
仁
義
道
德
，

伯
夷
列
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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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以
不
食
周
粟
，
保
全
一
己
的
清
高
節

操
。
二
人
為
保
節
操
而
不
惜
餓
死
，
豈

非
仁
心
高
潔
的
表
現
？
遜
讓
去
國
，
以

盡
孝
悌
，
此
不
也
正
是
仁
者
行
為
？

故
孔
子
讚
其
求
仁
得
仁
而
無
怨
，
正

是
說
明
此
二
人
一
生
堅
守
仁
義
忠
孝
的

德
性
，
最
後
能
達
成
志
向
，
也
就
無
怨

了
。
孟
子
因
是
而
說
伯
夷
為
「
聖
之
清

者
」
，
贊
揚
這
位
仁
人
的
清
高
，
達
到

極
致
。

又
有
何
怨

現
實
中
人
們
常
有
天
道
何
在
的
疑
惑
，
常
有
善
無
善
報
、
惡
無
惡
報
的
質
疑
，
因

此
司
馬
遷
根
據
軼
詩
，
提
出
伯
夷
、
叔
齊
「
怨
邪
？
非
邪
？
」
的
設
問
。
此
處
司
馬

遷
並
非
是
自
己
有
疑
問
，
而
是
用
設
問
法
，
以
問
答
方
式
作
一
番
義
理
闡
釋
。
於
是

司
馬
遷
舉
出
伯
夷
、
叔
齊
、
顏
淵
，
都
是
賢
德
的
人
，
然
而
或
餓
死
或
早
夭
，
一
生

清
苦
、
不
順
；
盜
跖
為
惡
，
反
而
壽
終
，
享
盡
富
奢
。
以
此
驗
證
天
道
好
似
欺
人
。

司
馬
遷
引
孔
子
言
論
：
「
道
不
同
，
不
相
為
謀
。
」
闡
述
人
各
有
志
，
對
人
生
意

義
有
不
同
的
輕
重
區
別
。
有
人
以
權
勢
富
貴
為
重
而
輕
德
行
，
君
子
則
相
反
，
以
追

求
道
德
圓
滿
為
重
而
輕
富
貴
。
君
子
得
此
圓
滿
，
縱
然
清
貧
或
早
夭
，
又
怎
能
視
為

是
惡
報
？
若
德
性
有
損
而
享
富
貴
，
又
怎
能
心
安
而
視
為
善
報
呢
？
故
天
道
報
應
好

壞
的
標
準
，
背
後
之
理
錯
綜
複
雜
，
並
非
如
世
俗
人
般
求
取
福
祿
壽
喜
，
就
簡
單
直

接
的
以
此
稱
為
善
報
。

古
今
人
世
際
遇
，
或
乖
舛
或
順
遂
，
未
必
盡
合
情
理
，
天
道
報
應
，
差
爽
亦
或

有
之
，
然
而
天
理
昭
彰
，
報
應
不
爽
者
實
佔
大
體
，
不
可
以
一
蓋
全
。
何
況
不
順
之

時
，
可
安
心
靜
待
否
極
泰
來
；
順
利
時
須
防
樂
極
生
悲
，
當
知
禍
福
相
倚
，
得
失
交

錯
。

，重為滿圓德道求追以齊叔、夷伯

？報惡為視能怎又，貧清然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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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德
知
命

司
馬
遷
因
李
陵
之
禍
而
遭
大
辱
，
可
謂
有
怨
，
但
著
書
留
名
，
千
載
相
傳
，
已

雪
其
恥
，
且
是
非
已
明
，
如
此
則
又
有
何
怨
？
人
生
現
實
，
七
情
橫
生
，
但
知
書
明

道
、
通
情
達
理
之
人
，
必
不
為
七
情
所
困
，
而
企
求
更
高
的
境
界
。
或
以
孔
子
所
說

「
疾
沒
世
而
名
不
稱
焉
」
為
人
生
終
極
價
值
，
以
求
造
福
天
下
蒼
生
，
立
名
青
史
，

如
此
自
然
能
釋
懷
於
常
情
而
無
怨
無
悔
。

綜
合
而
言
，
德
命
可
以
努
力
修
為
，
可
以
改
造
，
可
以
求
其
圓
滿
；
祿
命
乃
天

定
，
命
中
有
無
皆
有
定
數
，
故
莫
強
求
。

當
然
，
內
典
中
對
因
果
報
應
的
闡
釋
最
為
究
竟
，
慧
遠
大
師
依
照
《
阿
毗
曇
心

論
》
，
提
出
《
三
報
論
》
。
說
明
世
間
眾
生
起
心
動
念
、
行
為
造
作
，
將
產
生
一
分

業
力
。
業
分
善
業
、
惡
業
和
無
記
業
三
種
。
每
當
我
們
升
起
念
頭
，
就
在
阿
賴
耶
識

播
下
種
子
，
在
因
緣
和
合
，
生
起
現
行
後
，
報
就
顯
發
，
即
所
謂
的
果
報
。
業
重
則

業
力
種
子
的
力
量
大
，
顯
發
的
時
間
就
快
，
果
報
就
強
；
反
之
則
業
輕
報
緩
且
弱
，

甚
至
緣
未
至
而
久
久
未
顯
發
果
報
。

因
此
惡
人
當
世
所
享
之
福
，
或
為
前

生
的
善
業
所
感
，
或
為
多
世
所
成
的

果
報
。
而
今
生
為
惡
的
業
感
，
未
在

當
世
顯
現
罷
了
。

現
世
報
稱
為
「
現
報
」
，
來
生

報
稱
為
「
生
報
」
，
若
經
過
兩
生
、

三
生
乃
至
百
、
千
生
才
受
果
報
，
這

叫
「
後
報
」
。
故
學
佛
之
人
了
解
因

緣
與
果
報
的
錯
綜
關
係
，
必
將
戒
慎

行
為
，
深
畏
因
果
。
若
能
斷
煩
惱
，

了
因
緣
，
方
是
根
本
。

，怨有謂可，辱大遭而禍之陵李因遷馬司

是且，恥其雪已，傳相載千，名留書著但

？怨何有又則此如，明已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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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是
一
篇
管
仲
與
晏
嬰
的
合
傳
。
《
史
記
》
合
傳
多
是
以
背
景
相
似
或
事
蹟
相
關

者
合
併
撰
述
，
管
、
晏
為
齊
國
前
後
任
相
國
，
且
皆
為
功
臣
名
相
，
管
仲
助
齊
桓
公

稱
霸
諸
侯
，
晏
嬰
使
齊
景
公
顯
名
於
各
國
，
是
以
合
傳
。
此
外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在
為

人
上
，
管
仲
奢
華
，
晏
子
簡
約
；
管
仲
僭
越
於
禮
，
晏
子
謹
守
禮
義
；
兩
者
間
頗
有

對
比
作
用
，
亦
可
見
兩
人
不
同
風
神
。

微
管
仲
，
吾
其
被
髮
左
衽
矣

管
仲
是
姬
姓
、
管
氏
，
名
夷
吾
，
字
仲
，
諡
敬
，
被
稱
為
管
子
、
管
夷
吾
、
管
敬

仲
，
潁
上
（
今
安
徽
省 

潁
上
縣
）
人
。
是
中
國 

春
秋
時
代
的
法
家
開
啟
者
，
也
是
創

立
齊
國
輝
煌
國
威
的
政
治
家
。
政
治
上
提
倡
尊
王
攘
夷
，
對
內
尊
奉
周
天
子
，
對
外

平
定
四
方
夷
狄
，
因
此
孔
子
說
：
「
微
管
仲
，
吾
其
被
髮
左
袵
矣
。
」
正
是
讚
揚
管

仲
安
定
天
下
的
功
績
。
他
推
行
國
家
新
經
濟
政
策
，
使
齊
國
富
強
，
同
時
壯
大
文
治

武
備
，
使
桓
公
得
以
九
次
大
會
諸
侯
，
一
匡
天
下
，
成
為
春
秋
時
代
的
霸
主
。

因
此
，
當
年
公
子
糾
與
小
白
（
齊
桓
公
）
爭
齊
國
王
位
時
，
公
子
糾
失
敗
而
死
，

管
仲
寧
願
被
囚
而
不
隨
公
子
糾
死
，
子
路
認
為
管
仲
侍
奉
公
子
糾
，
應
忠
心
不
二
，
且

道
義
上
亦
不
應
舍
糾
而
獨
活
，
故
稱
「
不
仁
」
。
孔
子
卻
說
「
如
其
仁
」
，
為
什
麼

呢
？
孔
子
認
為
管
仲
雖
個
人
德
性
有
所
缺
失
，
但
從
大
局
上
而
言
，
他
安
定
天
下
，
造

福
蒼
生
，
這
是
更
大
的
仁
愛
。
而
就
管
仲
言
，
其
心
懷
雄
壯
抱
負
，
以
輔
君
治
天
下
為

志
向
，
是
可
以
理
解
的
。

管
晏
列
傳
（
上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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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鮑
之
交

然
而
，
千
里
馬
需
要
伯
樂
的
賞
識
與
推
薦
，
鮑
叔
牙
正
是
那
伯
樂
。
管
仲
曾
舉
出

五
件
事
，
說
明
鮑
叔
牙
的
知
遇
之
恩
。
一
是
過
去
一
起
做
生
意
，
自
己
利
益
分
得
多
，

鮑
叔
知
道
是
因
自
己
貧
窮
而
不
是
貪
婪
。
二
是
為
鮑
叔
謀
劃
事
情
不
成
功
，
鮑
叔
認
定

是
因
為
時
機
不
利
，
而
不
是
自
己
愚
笨
。
三
是
一
再
不
被
國
君
所
用
，
鮑
叔
認
為
是
因

生
不
逢
時
，
而
非
不
肖
。
四
是
三
戰
三
逃
走
，
鮑
叔
認
為
是
因
家
有
老
母
不
能
死
，
而

非
膽
怯
。
五
是
未
隨
公
子
糾
死
，
鮑
叔
知
是
因
不
恥
小
節
，
一
心
想
聲
名
顯
揚
於
後

世
，
而
非
無
恥
。
故
「
生
我
者
父
母
，
知
我
者
鮑
子
也
。
」
這
番
話
是
讚
揚
鮑
叔
的
知

遇
之
恩
，
其
實
何
嘗
不
是
為
自
己
的
不
當

有
所
解
釋
。

相
對
而
論
，
鮑
叔
牙
愛
惜
管
仲
的
才

能
，
珍
惜
管
仲
的
志
向
，
在
為
國
舉
用

賢
才
的
前
提
下
，
極
力
推
薦
管
仲
。
親
自

迎
請
，
並
為
他
除
去
刑
具
，
使
桓
公
金
臺

拜
相
，
而
自
己
心
甘
情
願
處
於
管
仲
之
下

四
十
年
。
若
無
鮑
叔
牙
，
管
仲
不
過
是
齊

國
的
階
下
囚
而
已
，
何
來
功
業
可
言
？
而

齊
國
也
就
沒
有
這
番
強
大
基
業
，
鮑
叔
的

功
勞
，
又
豈
在
管
仲
之
下
？
為
國
舉
才
的

重
要
也
由
此
可
知
。

不
能
舉
賢
而
退
不
善

管
仲
助
齊
國
成
就
霸
業
，
卻
未
能
為
齊
桓
公
推
舉
賢
相
。
管
仲
病
重
時
，
桓
公

問
誰
可
為
相
？
管
仲
說
：
「
沒
有
比
國
君
更
了
解
臣
子
」
，
未
作
推
薦
。
《
呂
氏
春

秋
•
貴
公
》
提
到
桓
公
問
鮑
叔
牙
可
乎
？
管
仲
說
不
可
。
因
為
鮑
叔
牙
為
人
清
廉
潔

直
，
不
接
受
不
如
自
己
的
人
，
而
且
得
知
他
人
之
過
，
終
身
不
忘
。
桓
公
又
問
隰
朋

、能才的仲管惜愛，才賢用舉國為牙叔鮑

，具刑除為，請迎自親，薦推力極，向志

。相拜臺金公桓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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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乎
？
管
仲
也
不
贊
成
，
惟
無
人
可
用
下
則
可
以
用
。
但
隰
朋
與
管
仲
同
年
死
，
此

後
桓
公
更
加
親
近
易
牙
、
開
方
、
豎
刁
三
小
人
，
齊
國
由
此
衰
弱
。

《
禮
記
•
大
學
》
說
：
見
賢
人
不
能
推
舉
，
或
推
舉
而
不
在
自
己
之
前
，
這
就
是

傲
慢
。
反
之
，
見
不
賢
而
不
能
貶
退
，
或
貶
退
卻
不
能
驅
於
遠
方
，
使
國
君
無
法
接

近
，
這
更
是
重
大
過
失
。

所
以
史
魚
極
力
勸
國
君
進
用
賢
者
蘧
伯
玉
，
辭
退
彌
子
瑕
，
但
衛
君
不
聽
，
於
是

史
魚
將
死
時
，
對
其
兒
子
說
：
「
我
為
人
臣
，
生
不
能
進
賢
退
不
肖
，
死
不
當
治
喪

正
室
，
殯
我
於
室
，
足
矣
。
」
衛
君
得
知
後
立
即
進
賢
退
不
肖
，
此
稱
為
尸
諫
。
相

對
於
此
，
管
仲
不
如
史
魚
德
操
的
清
高
，
管
仲
雖
逐
退
易
牙
等
三
人
，
卻
未
為
桓
公

根
絕
三
子
。管

仲
之
器
小
哉

《
孔
子
家
語
》
曰
：
「
知
賢
，
智
也
。
」
那
麼
鮑
叔
的
智
慧
顯
然
高
於
管
仲
。

又
《
孟
子
•
滕
文
公
》
說
到
堯
、
舜
禪
讓
，
以
天
下
為
己
任
，
故
「
分
人
以
財
謂
之

惠
，
教
人
以
善
謂
之
忠
，
為
天
下
得
人
者
謂
之
仁
。
是
故
以
天
下
與
人
易
，
為
天
下

得
人
難
。
」
此
正
可
用
以
分
析
管
仲
不
能
舉
賢
，
是
因
為
德
性
不
足
的
緣
故
。

再
者
，
管
仲
財
富
可
比
擬
王
室
，
有
三
歸
、
反
坫
的
行
為
，
但
因
治
理
國
政
佳
，

百
姓
富
足
，
所
以
齊
人
不
因
此
責
備
他
的
奢
侈
與
僭
越
。
所
謂
三
歸
，
指
管
仲
有
三

個
庫
藏
。
反
坫
是
君
主
宴
客
時
，
飲
後
放
回
酒
器
的
高
台
，
依
禮
管
仲
也
不
應
設

置
。

故
司
馬
光
〈
訓
儉
示
康
〉
曰
：
「
管
仲
鏤
簋
朱
紘
，
山
楶
藻
梲
，
孔
子
鄙
其
器

小
。
」
孔
子
批
評
管
仲
器
識
狹
隘
，
除
了
奢
華
、
僭
越
，
還
因
他
治
理
齊
國
四
十
餘

年
，
僅
能
稱
霸
諸
侯
，
行
使
霸
道
，
而
未
能
輔
佐
君
王
行
王
道
，
以
及
注
重
財
富
、

軍
政
，
對
周
朝
的
禮
樂
文
化
造
成
衝
擊
。
再
者
，
《
論
語
•
八
佾
》
孔
子
說
管
仲
不

節
儉
、
不
知
禮
，
亦
是
針
對
管
仲
不
能
正
身
修
德
所
作
的
評
論
。

（
待
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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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仲
過
世
後
約
百
餘
年
，
齊
國
又
有
晏
嬰
為
相
。
晏
嬰
字
仲
，
諡
號
平
，
習

慣
上
多
稱
平
仲
，
或
稱
晏
子
，
齊
國 

萊
地
夷
維
（
今
山
東
省 

高
密
縣
）
人
，
是
春

秋
後
期
的
外
交
家
、
思
想
家
。
晏
嬰
是
齊
國
上
大
夫
晏
弱
之
子
，
身
材
短
小
，
其

貌
不
揚
，
但
機
敏
善
辯
。
靈
公
二
十
六
年
，
晏
弱
病
死
，
晏
嬰
繼
任
為
上
大
夫
。

歷
任
靈
公
、
莊
公
、
景
公
三
朝
，
輔
政
長
達
五
十
餘
年
。

晏
嬰
使
齊
國
大
治

晏
嬰
平
時
生
活
節
儉
，
治
家
亦
簡
樸
不
奢
華
，
不
積
累
家
財
，
並
且
謙
恭
下
士
，

自
律
甚
嚴
。
對
內
輔
佐
國
政
，
屢
諫
齊
侯
；
對
外
出
使
不
受
辱
，
使
齊
國
名
揚
諸

侯
。
而
且
講
究
仁
義
道
德
，
能
為
國
拔
擢
人
才
，
使
得
齊
國
大
治
。

《
論
語
•
公
冶
長
》
孔
子
讚
美
晏
平
仲
與
人
交
往
愈
久
，
愈
得
到
朋
友
的
敬
重
，

可
謂
善
於
交
友
，
此
即
表
示
晏
子
守
禮
守
分
重
情
義
。
《
晏
子
春
秋
》
，
孔
子
讚
許

晏
子
不
會
以
自
己
的
正
確
，
去
駁
斥
別
人
的
過
失
，
而
且
言
詞
謙
遜
，
避
免
有
過
，

這
是
行
為
端
正
的
君
子
之
道
。

因
此
《
史
記
》
特
別
記
述
晏
子
從
罪
犯
勞
役
中
救
出
越
石
父
，
因
一
時
禮
數
不

周
，
使
越
石
父
不
悅
而
求
去
，
晏
子
立
即
知
過
能
改
，
待
他
為
上
客
。
可
見
晏
子
善

與
人
相
處
，
待
人
謙
恭
。

安
邦
救
民
為
本
分

晏
子
時
期
，
齊
國
已
弱
，

已
在
晉
文
公
稱
霸
之
後
，
齊
國

管
晏
列
傳
（
下
）

，樸簡家治，儉節活生嬰晏

究講，嚴甚律自，士下恭謙

，才人擢拔國為，德道義仁

。治大國齊得使，諫屢政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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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期
處
在
兄
弟
相
爭
，
長
幼
相
殘
，
豪
族
大
臣
獨
攬
大
權
的
情
況
，
真
可
謂
君
不
君
、

臣
不
臣
。

晏
子
理
政
，
雖
無
開
創
、
改
革
之
舉
，
然
定
邦
安
民
的
舉
措
仍
是
有
功
。
尤
其
在

勸
諫
國
君
為
政
以
仁
，
更
是
極
盡
忠
心
體
國
的
責
任
。
例
如
齊
景
公
三
十
二
年
，
東

北
方
出
現
彗
星
，
景
公
嘆
息
，
群
臣
皆
憂
。
當
時
景
公
大
造
宮
室
，
養
狗
馬
，
奢
侈
無

度
，
稅
重
刑
酷
，
晏
子
借
機
諫
止
，
景
公
於
是
撤
酒
席
，
罷
徭
役
，
停
止
修
建
房
舍
。

晏
子
視
安
邦
救
民
為
本
分
，
故
不
會
自
我
居
功
而
自
誇
；
認
為
輔
佐
齊
國
三
代
君

主
是
職
責
，
故
不
會
以
此
為
自
我
功
績
，
這
就
如
《
禮
記
•
大
學
》
所
說
，
以
忠
信

得
君
子
大
道
。

晏
嬰
阻
孔
子
仕
齊

景
公
重
視
孔
子
說
的
「
君
君
臣
臣
、
父
父
子
子
」
治
國
之
道
，
欲
禮
聘
孔
子
到
齊
國

任
職
，
晏
嬰
勸
阻
，
認
為
如
今
禮
樂
制
度
崩
壞
，
孔
子
所
倡
導
的
繁
文
縟
節
不
合
時
宜
。

南
宋  

黃
震
曰
：
「
景
公
欲
相
孔
子
，
嬰
實
沮
之
，
（
越
）
石
父
豈
賢
於
孔
子
哉
？
」
其
實

這
是
由
於
治
國
理
念
有
所
差
異
。

孔
子
遵
循
周
朝
的
禮
樂
教
化
，
提
倡
王
道
；
晏
嬰
承
繼
齊
國
尊
賢
尚
功
，
崇
尚

霸
道
。
霸
道
用
之
於
春
秋
亂
世
，
或
可
立
即
見
效
，
而
王
道
用
於
亂
世
，
無
法
立
竿

見
影
。
因
此
管
仲
、
晏
子
都
未
以
「
尊
尊
親
親
」
、
「
父
子
君
臣
」
倫
常
禮
法
為
政

策
，
而
務
實
在
政
治
、
經
濟
等
實
務
上
。

當
然
，
行
王
道
是
治
天
下
的
正

途
，
霸
道
則
必
陷
入
爭
權
奪
勢
，
不

顧
倫
常
綱
紀
，
故
齊
國
最
後
被
田
氏

所
奪
。
而
魯
國
在
周
公
教
化
下
，
行

王
道
之
政
，
以
綱
常
禮
樂
為
首
，
以

百
姓
福
祉
為
先
，
可
惜
魯
國
後
期
禮

義
之
道
衰
亂
，
揖
讓
倫
常
全
無
，
終

至
衰
微
。

時因他賞讚子孔，魯使子晏

義禮現實，節大住守，宜制

。敬誠的心內出現表，實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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晏
子
熟
知
禮
儀

晏
子
講
究
德
行
，
熟
知
禮
儀
。
有
一
次
，
晏
子
出
使
魯
國
，
沒
有
守
古
禮

｜
登

階
時
須
依
次
而
行
，
不
可
越
級
而
上
；
朝
堂
之
上
，
也
不
可
以
急
趨
而
行
；
接
受
圭

璋
時
，
不
需
下
跪
。
孔
子
質
疑
晏
子
不
合
禮
，
晏
子
回
答
：
因
為
魯
君
迅
速
登
階
，

自
己
怕
來
不
及
跟
上
，
才
越
級
而
登
。
在
朝
堂
上
急
趨
而
行
，
是
為
了
趕
緊
就
位
。

又
因
國
君
授
玉
姿
勢
過
低
，
不
得
已
才
跪
下
來
，
如
此
方
能
承
受
。
孔
子
因
此
讚

賞
晏
子
懂
得
禮
的
因
時
制
宜
。
魯
君
不
如
禮
，
晏
子
守
住
大
節
，
做
到
君
臣
尊
卑
之

禮
，
又
實
現
禮
義
的
實
質
性
，
表
現
出
內
心
的
誠
敬
，
而
非
固
守
外
在
形
式
，
那
是

真
知
禮
啊
！願

為
晏
子
執
鞭

司
馬
遷
論
及
晏
子
悼
莊
公
一
事
，
肯
定
他
不
是
無
勇
之
人
。
此
事
發
生
在
齊
莊

公
六
年
五
月
，
莊
公
被
崔
杼
所
殺
，
晏
子
至
崔
杼
家
，
伏
在
莊
公
身
上
痛
哭
，
並
依

禮
三
踊
方
去
。
他
人
勸
崔
杼
藉
此
機
會
殺
晏
子
，
崔
杼
因
晏
子
受
百
姓
愛
戴
而
放
走

他
。
由
此
可
見
晏
子
不
畏
生
死
，
一
定
要
盡
臣
子
禮
儀
，
豈
能
說
是
見
義
不
為
的
無

勇
之
人
呢
！

而
他
上
朝
犯
顏
直
諫
的
忠
貞
義
行
，
下
朝
思
過
改
正
的
慎
獨
修
身
，
又
怎
能
不
令

人
欽
佩
？
無
怪
乎
司
馬
遷
願
為
他
執
鞭
，
正
顯
示
出
司
馬
遷
對
他
輔
君
功
績
外
，
對

其
修
身
有
道
的
讚
揚
。
因
此
，
管
仲
九
會
諸
侯
，
一
匡
天
下
，
固
然
是
功
績
卓
著
，

晏
嬰
能
修
身
齊
家
治
國
，
也
是
賢
能
之
人
。
大
學
之
道
說
得
清
楚
，
修
身
齊
家
而
后

方
能
治
國
平
天
下
，
方
能
長
治
久
安
。

（
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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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史
記
．
孫
子
吳
起
列
傳
》
，
此
傳
為
孫
子
、
吳
起
合
傳
，
實
際
上
是
孫
武
、

孫
臏
、
吳
起
三
人
的
合
傳
，
然
因
孫
臏
為
孫
武
的
後
嗣
，
故
題
目
上
不
並
稱
二
人
姓

名
，
僅
稱
孫
子
涵
括
二
人
。

清
代
吳
齊
賢
曰
︰
「
此
是
兩
扇
對
峙
格
，
故
不
必
關
合
，
而
寫
來
恰
是
一
樣
，

是
合
傳
體
也
。
」
所
謂
兩
扇
對
峙
，
指
太
史
公
為
孫
子
、
吳
起
兩
方
分
別
立
傳
，
如

門
的
兩
扇
對
立
，
故
結
構
上
兩
方
傳
記
可
分
開
獨
立
閱
讀
。
但
同
是
善
於
兵
法
的
武

將
，
又
皆
善
戰
並
且
為
國
立
功
，
此
為
太
史
公
寫
合
傳
的
共
同
旨
意
，
故
合
讀
亦
成

完
整
一
傳
，
如
同
兩
扇
合
成
一
門
。
此
外
，
寫
孫
臏
兼
寫
龐
涓
，
等
同
附
寫
龐
涓
，

亦
是
合
傳
之
妙
。

孫
武
為
將
，
天
下
莫
敵

孫
武
，
字
長
卿
，
春
秋
末
的
齊
國
人
。
其
祖
先
原
是
陳
國
公
子
（
皇
室
宗
親
之

子
）
陳
完
，
陳
國
內
亂
，
便
逃
至
齊
國
，
改
稱
田
完
。
田
完
的
第
五
世
孫
田
書
即
孫

武
的
祖
父
，
為
齊
大
夫
，
攻
伐
莒
國
有
功
，
齊
景
公
賜
姓
孫
，
封
采
地
於
樂
安
。
齊

國
內
亂
後
，
孫
武
到
吳
國
，
潛
心
鑽
研
兵
法
，
寫
成
《
孫
子
兵
法
》
。

當
時
吳
國 

闔
廬
想
吞
併
楚
國
，
大
臣
伍
子
胥
推
薦
給
吳
王
時
說
：
「
孫
子
精

通
韜
略
，
有
鬼
神
不
測
之
機
，
天
地
包
藏
之
妙
，
自
著
兵
法
十
三
篇
，
世
人
莫
知
其

能
。
誠
得
此
任
為
將
，
雖
天
下
莫
敵
，
何
論
楚
哉
！
」
孫
武
見
吳
王
後
，
呈
上
兵
書

十
三
篇
，
吳
王
看
後
讚
不
絕
口
，
其
精
妙
正
在
於
太
極
的
思
想
，
慎
戰
的
理
念
，
戰

略
的
靈
活
，
觀
幾
的
巧
妙
。
宋
神
宗
時
將
《
孫
子
兵
法
》
列
為
《
武
經
七
書
》
（
中

國
古
代
七
本
重
要
的
軍
事
法
規
及
著
作
）
之
首
，
被
奉
為
兵
家
經
典
。

孫
子
吳
起
列
傳
（
一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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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
調
軍
紀
，
執
法
森
嚴

吳
王
闔
廬
邀
請
孫
武
進
宮
，
並
以

宮
中
美
女
一
百
八
十
人
假
作
士
卒
，
請

他
操
演
練
兵
之
道
。
因
為
美
人
不
知
軍

紀
森
嚴
，
又
依
恃
君
主
的
寵
幸
，
故
漫

不
經
心
，
未
照
號
令
操
作
，
孫
武
三
令

五
申
，
美
人
竟
哄
堂
大
笑
，
於
是
孫
武

嚴
肅
的
下
達
命
令
，
斬
首
兩
隊
隊
長
。

吳
王
一
再
求
情
，
孫
武
堅
定
地
說
：

「
臣
既
已
受
命
為
將
，
將
在
軍
，
君
命

有
所
不
受
。
」
於
是
執
行
斬
首
，
以
維

護
軍
紀
。

或
許
有
人
會
認
為
寫
孫
武
傳
應
該

寫
其
軍
事
長
才
，
只
記
如
此
小
事
，
不
免
偏
狹
。
其
實
司
馬
遷
記
此
事
，
除
了
表
達

軍
事
紀
律
的
重
要
外
，
也
強
調
建
立
將
帥
的
威
嚴
，
方
是
統
帥
軍
隊
的
正
規
。
雖
只

是
一
次
假
設
性
的
演
練
，
孫
武
都
強
調
軍
紀
，
執
法
森
嚴
，
甚
至
不
畏
君
威
，
由
此

可
見
大
軍
事
家
的
特
有
風
範
，
故
值
得
書
寫
。

至
於
美
人
恃
寵
而
驕
，
恃
驕
而
輕
慢
，
這
不
僅
是
人
性
易
有
的
弱
點
，
更
是
軍

隊
不
容
出
現
的
缺
失
，
故
談
兵
謀
將
略
，
此
事
豈
可
輕
忽
？
任
何
團
體
皆
須
紀
律
，

否
則
將
如
散
沙
，
無
從
團
結
運
轉
，
何
況
是
軍
紀
。

不
居
功
勞
，
明
哲
保
身

吳
宮
操
練
後
，
吳
王
任
命
孫
武
為
上
將
軍
。
在
楚
昭
王
十
九
年
，
吳
國
以
孫

武
、
伍
子
胥
為
將
，
出
兵
伐
楚
。
孫
武
採
取
「
迂
迴
奔
襲
、
出
奇
制
勝
」
的
戰
法
，

深
入
楚
境
，
與
楚
軍
列
陣
於
漢
水
，
在
柏
舉
（
今
湖
北 

漢
川
北
）
重
創
楚
軍
。
接
著

，威君畏不至甚，嚴森法執，紀軍調強武孫

。範風有特的家事軍大見可此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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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
勝
往
前
，
五
戰
五
勝
，
最
後
攻
陷
楚
國
首
都
郢
，
楚
昭
王
出
奔
，
吳
王
入
郢
都
。

吳
國
聲
威
因
此
大
振
，
成
為
春
秋
五
霸
之
一
，
既
威
脅
北
方
的
齊
、
晉
大
國
，
名
聲

也
顯
揚
於
各
諸
侯
國
，
孫
武
自
是
功
不
可
沒
。

但
是
孫
武
不
居
功
，
在
日
後
夫
差
繼
任
吳
王
，
疏
於
朝
政
，
殺
伍
子
胥
時
，
孫

武
即
急
流
勇
退
，
以
退
隱
明
哲
保
身
，
毫
不
眷
戀
，
頗
懂
進
退
之
道
，
深
知
鳥
須
擇

木
而
棲
，
臣
當
擇
明
主
而
仕
。
相
較
之
下
，
功
不
小
於
孫
武
的
伍
子
胥
，
以
忠
心
吳

王
為
職
志
，
幾
度
被
疏
遠
仍
捨
不
下
功
業
，
而
最
終
被
賜
死
，
又
是
何
其
貪
癡
？
貪

戀
於
權
勢
榮
華
，
迷
失
在
自
我
意
識
裡
，
將
世
間
一
切
假
象
視
為
不
變
的
永
恆
，
真

是
何
其
可
悲
呢
！

（
待
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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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臏
蒙
難
，
遇
使
獲
識

孫
臏
是
戰
國
時
期
著
名
軍
事
家
，
齊
國 

東
阿
、
鄄
城
一
帶
人
，
早
年
曾
與
龐
涓

師
從
鬼
谷
子
學
習
兵
法
。

龐
涓
出
任
魏
將
後
，
忌
恨
孫
臏
才
能
，
就
暗
暗
使
人
召
孫
臏
到
魏
國
來
，
然
後

陷
害
孫
臏
，
使
受
斷
足
的
臏
刑
（
孫
子
因
受
臏
刑
，
故
以
臏
為
名
）
與
黥
面
，
並
貶

為
奴
，
想
使
孫
臏
永
世
不
得
出
來
做
官
。
適
巧
齊
國
使
者
來
到
魏
國 

大
梁
，
孫
臏
私

下
得
機
會
見
此
使
者
，
使
者
認
為
孫
臏
是
奇
才
而
救
了
他
，
帶
回
齊
國
，
介
紹
給
大

將
田
忌
，
獲
得
田
忌
善
待
。

三
戰
兩
勝
，
批
亢
搗
虛

田
忌
與
齊
國
諸
公
子
賽
馬
，
孫
臏
教
田
忌
用
下
駟
對
應
對
方
的
上
駟
，
以
上
駟

對
中
駟
，
中
駟
對
下
駟
，
三
戰
兩
勝
的
穩
操
勝
券
法
，
使
田
忌
佩
服
而
推
薦
給
齊
威

孫
子
吳
起
列
傳
（
二
）

辭謙，要重的嚴威帥將知深臏孫

內車略謀，師軍任擔，位之帥主

。重尊的道之兵用對乃實則此，

∼ 1 9  ∼



王
。
威
王
問
孫
臏
兵
法
，
知
其
為
大
軍
事
家
而
任
命
他
為
將
領
。

不
久
，
魏
國
出
兵
攻
打
趙
國
，
趙
求
救
於
齊
，
齊
威
王
要
用
孫
臏
為
將
。
孫
臏

深
知
將
帥
威
嚴
的
重
要
，
認
為
受
過
刑
的
自
己
不
宜
擔
任
主
帥
而
辭
謝
。
於
是
以
田

忌
為
將
，
孫
臏
為
軍
師
，
坐
車
中
出
計
謀
。
孫
臏
此
舉
豈
僅
是
一
點
謙
虛
之
意
的
表

達
？
實
乃
對
用
兵
之
道
的
尊
重
。

而
於
此
戰
役
中
，
孫
臏
所
用
兵
法
在
一
「
虛
」
字
而
已
。
因
魏
軍
強
兵
在
外
，

魏
都
大
梁
守
備
空
虛
，
於
是
用
「
批
亢
搗
虛
」
兵
法
，
也
就
是
避
開
實
力
強
處
，
攻

打
空
虛
處
，
如
此
自
然
會
形
勢
急
轉
而
阻
擋
了
魏
軍
。
於
是
直
攻
大
梁
，
逼
使
魏
軍

倉
促
回
救
，
兩
軍
在
中
途
桂
陵
相
遇
作
戰
，
大
敗
疲
憊
的
魏
軍
，
這
就
是
攻
其
不

備
、
攻
心
為
上
的
兵
家
要
則
。

誘
殺
龐
涓
，
因
果
昭
昭

十
三
年
後
，
魏
軍
攻
韓
，
田
忌
與
孫
臏
率
齊
軍
救
韓
國
，
誘
殺
龐
涓
。
其
方

法
是
：
先
逐
步
逼
近
魏
國
後
方
，
迫
使
魏
軍
必
須
撤
離
韓
國
而
回
國
相
救
。
當
齊
軍

一
入
魏
國
境
內
紮
營
，
就
先
挖
供
十
萬
人
吃
飯
的
竈
；
次
日
前
進
再
紮
營
，
挖
供
五

萬
人
食
用
的
竈
；
第
三
天
只
有
夠
三
萬
人
用
的
竈
。
龐
涓
隨
後
趕
到
，
見
此
情
景
認

為
齊
兵
膽
怯
逃
亡
，
故
人
數
越
來
越
少
。
果
然
龐
涓
因
此
輕
敵
，
隨
即
拋
下
步
兵
輜

重
，
只
帶
精
兵
，
晝
夜
兼
程
追
趕
孫
臏
軍
隊
。

孫
臏
估
計
行
程
，
兩
軍
將
相
會
於
路
狹
又
險
阻
的
馬
陵
，
於
是
就
在
這
裡
設
下
伏

兵
，
並
將
一
棵
樹
幹
去
皮
，
刻
上
「
龐
涓
死
於
此
樹
之
下
」
。
又
與
士
兵
約
定
，
一
旦

大
樹
下
有
人
點
火
，
就
萬
箭
齊
發
。
龐
涓
到
此
，
見
樹
上
彷
彿
有
字
，
點
火
照
看
，
就

被
齊
發
之
箭
射
傷
。
魏
軍
大
亂
走
失
，
龐
涓
自
知
陷
入
敵
計
而
徹
底
失
敗
，
於
是
自
剄

而
死
。
孫
臏
因
此
揚
名
於
世
，
他
的
兵
法
亦
得
傳
世
。

太
史
公
「
能
行
之
者
，
未
必
能
言
」
之
語
，
正
可
從
孫
臏
誘
殺
龐
涓
一
事
明
白

其
中
道
理
。
誠
是
，
孫
臏
不
必
為
將
，
不
必
聲
張
，
即
生
擒
敵
人
。
再
看
龐
涓
的
猜

忌
、
嗔
恨
，
以
致
最
後
死
於
孫
臏
計
策
之
下
，
令
人
不
能
不
感
歎
因
果
照
然
，
從
而

畏
懼
因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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禍
福
相
倚
，
自
有
定
數

孫
臏
當
年
受
刑
為
奴
後
，
能
暗
中
面
見
並
游
說
齊
國
使
者
，
因
此
得
以
進
入

齊
國
，
並
得
到
田
忌
以
客
相
待
，
最
終
顯
名
於
世
，
可
見
人
生
際
遇
順
逆
的
不
可
預

謀
，
世
事
誠
是
禍
福
相
倚
，
自
有
定
數
。

然
而
孫
臏
對
龐
涓
一
戰
，
可
謂
料
事
如
神
，
但
卻
無
法
替
自
己
設
防
，
以
躲
過

龐
涓
的
陷
害
，
此
亦
說
明
人
生
世
事
早
有
定
數
，
因
緣
業
報
無
法
抗
逆
。
因
果
輾
轉

相
生
而
有
因
果
報
應
，
所
謂
三
世
因
果
報
應
不
爽
，
故
人
生
為
人
處
事
，
應
當
畏
果

更
要
畏
因
，
行
善
方
是
正
途
。

總
括
孫
子
《
傳
》
，
對
孫
武
僅
就
練
兵
一
事
略
寫
，
寫
來
雖
生
動
，
總
嫌
簡

略
。
對
孫
臏
則
詳
敘
之
餘
，
更
以
龐
涓
互
作
比
較
，
以
便
自
然
見
出
孫
臏
的
優
異
；

同
時
龐
涓
雖
無
傳
，
其
人
其
事
亦
藉
此
可
知
。
其
中
詳
略
之
別
的
變
化
，
使
全
文
姿

態
氣
韻
生
動
飽
滿
。

（
待
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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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求
功
名
，
不
擇
手
段

吳
起
是
衛
國
人
，
年
少
時
家
境
富
裕
，
他
為
求
功
名
而
四
處
遊
走
謀
取
官
職
，

結
果
敗
壞
千
金
家
產
。
鄉
里
之
人
嘲
笑
他
，
吳
起
就
殺
了
毀
謗
自
己
的
三
十
餘
人
，

然
後
向
東
到
魯
國
，
受
學
於
曾
子
。
在
離
開
衛
國
城
門
時
，
與
母
親
訣
別
，
誓
言
作

不
到
卿
相
，
就
再
不
回
衛
國
。
後
來
母
死
，
他
果
然
始
終
未
回
家
奔
喪
。
魯
人
因
他

的
惡
行
而
厭
惡
他
，
說
他
為
人
殘
忍
不
孝
。
曾
子
瞧
不
起
這
種
為
人
，
就
與
之
斷
絕

師
生
關
係
。

吳
起
於
是
勤
學
兵
法
，
在
魯
國
求
將
官
，
適
逢
齊
國
攻
打
魯
國
，
因
其
妻
是

齊
人
，
魯
君
懷
疑
他
無
法
效
忠
，
吳
起
為
得
此
官
職
而
不
惜
殺
妻
，
表
示
不
偏
向
齊

國
，
魯
君
就
任
命
他
為
將
軍
。
在
大
破
齊
軍
後
，
魯
君
因
吳
起
猜
忌
好
殺
，
不
孝
不

仁
，
行
為
不
端
，
終
究
無
法
信
任
吳
起
而
謝
絕
不
用
。
何
況
魯
國
與
衛
國
是
兄
弟
之

邦
，
因
重
用
衛
人
吳
起
而
背
棄
兄
弟
之
邦
，
實
在
不
值
得
。

吳
起
相
魏
，
西
河
稱
賢

吳
起
被
魯
君
辭
謝
，
因
聽
說
魏
文
侯
賢
能
而
前
去
投
靠
。
文
侯
請
問
一
向
以
善

於
知
人
的
臣
子
李
克
，
李
克
說
：
吳
起
雖
貪
名
好
色
，
但
用
兵
之
道
就
算
大
兵
法
家

司
馬
穰
苴
也
勝
不
了
。
結
果
吳
起
事
奉
魏
君
，
立
下
攻
克
五
座
秦
城
的
大
功
。

吳
起
將
兵
之
道
，
即
與
士
卒
共
禍
福
，
一
切
待
遇
與
最
下
級
的
士
卒
一
樣
，
甚

至
為
士
卒
吸
吮
疽
瘡
的
膿
汁
，
這
般
施
恩
惠
，
使
得
士
卒
甘
心
為
他
冒
死
作
戰
。
魏

文
侯
因
此
認
為
吳
起
善
於
用
兵
，
為
將
廉
直
公
平
，
得
士
卒
忠
心
，
故
認
命
他
為
西

河
守
，
是
西
河
最
高
長
官
，
率
軍
抵
抗
秦
、
韓
二
國
。

孫
子
吳
起
列
傳
（
三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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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
文
侯
死
，
魏
武
侯
繼
位
，
某
日
乘
船
於
西
河
中
游
，
武
侯
見
山
河
險
固
而
志

得
意
滿
，
吳
起
告
訴
武
侯
，
國
家
安
全
最
終
是
「
在
德
不
在
險
」
，
若
國
君
不
修
德

政
，
臣
子
、
人
民
都
可
能
背
叛
，
山
河
險
固
又
有
何
用
？
武
侯
聽
了
很
受
感
動
。
可

見
吳
起
除
善
用
兵
外
，
亦
知
仁
政
、
武
霸
的
區
別
，
此
種
見
解
乃
真
知
兵
略
，
而
非

僅
謀
詐
求
勝
的
計
謀
而
已
。
當
然
，
若
只
是
知
道
而
作
不
到
，
亦
是
枉
然
。

才
及
相
位
，
招
忌
為
陷

吳
起
治
理
西
河
，
表
現
卓
越
，
卻
多
次
無
法
拜
相
，
當
平
庸
的
田
文
擔
任
相
國

時
，
吳
起
自
是
不
悅
。
和
田
文
交
談
後
，
領
悟
到
在
少
主
即
位
時
期
，
國
內
政
情
動

盪
不
安
，
為
相
要
能
調
和
內
外
、
鞏
固
中
央
，
自
己
這
方
面
能
力
確
實
不
如
田
文
，

於
是
釋
懷
。

然
而
田
文
死
後
，
駙
馬
公
叔
繼
任
，
公
叔
自
認
才
能
不
及
吳
起
，
頗
受
威
脅
，

於
是
設
計
使
吳
起
離
開
魏
國
。
公
叔
的
僕
人
獻
計
，
讓
公
叔
對
武
侯
說
：
吳
起
是
有

大
才
略
的
人
，
可
能
無
心
久
留
魏
國
，
有
往
大
國
發
展
的
野
心
。
不
如
許
配
公
主
以

挽
留
吳
起
，
若
不
被
接
受
，
就
表
示
吳
起
已
生
離
去
之
意
。

武
侯
同
意
後
，
公
叔
以
家
宴
邀
約
吳
起
，
讓
妻
子
故
意
表
現
出
驕
橫
態
度
，
吳

起
見
狀
，
擔
心
皇
室
公
主
對
夫
婿
都
如
此
自
大
無
禮
，
就
拒
絕
了
武
侯
。
武
侯
不
能

明
察
，
竟
起
疑
而
不
再
重
用
吳
起
，
吳
起
也
恐
懼
會
惹
禍
上
身
，
就
離
開
魏
國
，
到

楚
國
去
。

事
楚
變
法
，
貴
戚
射
死

楚
悼
王
拜
吳
起
為
相
國
，
吳
起
彰
明
律
令
而
少
用
恩
澤
；
淘
汰
冗
員
，
節
省
財

力
，
而
擴
張
兵
力
。
種
種
改
革
後
人
稱
為
吳
起
變
法
，
認
為
影
響
後
期
秦
國 

商
鞅
的

效
法
。
尤
其
吳
起
戰
無
不
勝
，
功
無
不
克
，
勢
如
破
竹
的
攻
陷
各
國
，
使
楚
國
強
盛

之
餘
，
進
入
戰
國
七
雄
的
行
列
。

但
宗
族
貴
戚
權
益
因
變
革
而
受
損
，
自
然
痛
恨
吳
起
，
於
是
等
楚
悼
王
一
死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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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
起
追
殺
吳
起
。
吳
起
躲
入
楚
悼
王
屍
首
旁
，
仍
被
追
趕
者
射
死
，
悼
王
屍
體
亦
中

箭
。
太
子
肅
王
即
位
，
下
令
格
殺
射
箭
於
楚
悼
王
者
，
因
此
被
牽
連
全
族
而
處
以
極

刑
的
有
七
十
餘
家
。
這
也
算
是
為
吳
起
平
冤
，
只
不
知
吳
起
伏
屍
避
難
的
做
法
，
是

出
於
走
投
無
路
？
還
是
心
生
一
計
，
回
報
追
殺
者
？

（
待
續
）

兵用然，色好而貪起」：曰克李

文魏是於「。也過能不苴穰馬司

。城五拔，秦擊，將為以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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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公
評
論
，
刻
暴
少
恩

吳
起
這
一
生
，
一
事
緊
接
一
事
，
如
走
馬
燈
般
絢
爛
。
當
貧
士
未
遇
時
，
本
性
外

露
不
掩
飾
，
故
行
為
猜
忌
殘
忍
，
動
輒
以
殺
。
其
喜
名
位
權
勢
，
故
有
「
不
為
卿
相
，

不
復
入
衛
」
的
誓
言
，
亦
是
貪
欲
的
表
現
。

至
其
出
將
入
相
後
，
知
道
治
理
政
事
須
為
人
表
率
，
所
以
廉
潔
有
為
，
力
保
節

操
；
又
與
士
卒
共
禍
福
榮
辱
而
廉
正
公
平
，
以
得
士
卒
效
死
之
心
。
善
於
用
兵
又
能

治
國
佐
君
，
自
然
有
賢
能
的
名
聲
。

可
見
吳
起
在
不
同
時
間
、
處
境
下
，
有
不
同
作
為
，
而
得
不
同
的
評
議
。
然

而
仔
細
觀
其
一
生
，
在
家
有
殺
妻
舉
動
，
在
衛
有
鄉
黨
的
毀
謗
，
在
魯
有
魯
人
的
厭

惡
、
魯
君
的
懷
疑
，
與
田
文
相
較
有
自
知
弗
如
的
感
歎
，
公
叔
又
設
計
驅
逐
加
害
，

末
了
至
楚
，
終
被
貴
戚
射
死
，
凡
此
種
種
皆
有
其
因
，
根
本
上
論
究
，
恐
不
是
真
正

誠
信
廉
絜
仁
愛
之
人
，
太
史
公
稱
吳
起
「
刻
暴
少
恩
」
應
是
最
為
簡
明
扼
要
。

當
代
有
人
作
《
史

記
選
注
》
一
書
，
其
中

表
示
司
馬
遷
厭
惡
法
家

人

物

，

故

不

喜

歡

吳

起
，
而
寫
吳
起
殺
妻
求

將

等

劣

行

，

又

說

他

刻
暴
少
恩
。
這
真
是
完

全
不
解
《
史
記
》
之
價

值
，
及
司
馬
遷
著
書
的

精
神
。

孫
子
吳
起
列
傳
（
四
）

同不有，下境處、間時同不在起吳

稱公史太，議評的同不得而，為作

。要扼明簡最應「恩少暴刻」起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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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
固
曾
說
《
史
記
》
不
溢
美
、
不
隱
惡
，
可
謂
實
錄
。
可
見
司
馬
遷
《
史
記
》
為

有
功
的
文
武
大
臣
，
及
其
他
卓
犖
不
凡
、
立
名
當
代
者
立
傳
，
使
之
流
傳
後
世
。
其
間

沒
有
個
人
好
惡
，
只
有
褒
貶
是
非
，
司
馬
遷
豈
是
以
私
心
辨
是
非
之
人
？

試
觀
吳
起
與
士
卒
同
衣
食
，
分
勞
苦
，
吮
卒
之
疽
，
其
實
純
為
將
兵
策
略
，
不

必
然
出
於
真
情
，
故
未
發
跡
前
有
殘
忍
無
情
面
目
。
南
宋 

呂
祖
謙
曾
說
：
「
前
之
貪
是

貪
財
，
後
之
與
士
卒
同
甘
苦
，
乃
是
貪
功
名
之
心
使
之
，
其
貪
則
一
。
今
漁
人
以
餌
致

魚
，
非
是
肯
捨
餌
也
，
意
在
得
魚
也
。
」
最
足
以
說
明
吳
起
為
何
貪
財
貪
功
又
刻
暴
，

卻
又
廉
平
的
矛
盾
行
徑
，
就
是
不
惜
用
餌
釣
魚
的
心
態
。

吳
起
建
功
在
前
，
遭
禍
於
後
，
兩
相
對
照
，
生
命
堪
憐
。
然
而
用
法
制
而
少
恩

惠
，
節
約
財
源
而
擴
張
兵
力
，
這
顯
然
都
是
為
了
速
見
功
效
，
而
行
使
法
家
嚴
刻
少
恩
的

方
法
。
運
用
以
武
力
征
服
天
下
的
霸
道
思
想
，
此
與
為
政
以
仁
，
修
政
在
德
的
儒
道
截
然

不
同
。當

年
在
魏
國
提
出
「
在
德
不
在
險
」
一
說
，
說
明
仁
德
之
政
，
遠
勝
於
山
河
之

險
，
其
後
顯
然
棄
之
已
遠
。
太
史
公
引
用
常
言
：
「
能
言
之
者
，
未
必
能
行
」
，
正
說
明

吳
起
的
另
一
缺
失
。
可
見
知
易
行
難
，
唯
有
知
行
合
一
方
能
成
事
。
明
朝
王
陽
明
知
行
合

一
學
說
，
從
字
面
看
就
是
理
論
與
實
踐
結
合
，
更
貼
近
的
說
，
是
致
良
知
並
且
要
實
踐
，

如
此
方
能
成
事
，
而
且
是
事
半
功
倍
。
吳
起
一
生
或
不
被
用
，
或
被
猜
疑
疏
遠
，
或
被
追

殺
而
死
，
不
正
在
於
前
未
有
致
良
知
的
修
為
，
後
無
實
踐
良
知
的
作
為
，
故
雖
是
軍
事
、

政
治
長
才
，
最
後
仍
不
得
善
終
，
著
實
令
人
遺
憾
。

兵
法
多
謀
，
應
兼
武
德

善
於
兵
法
者
，
多
善
於
權
謀
之
計
，
不
免
用
詐
，
時
傷
陰
德
，
是
以
或
有
戰
勝
的

功
績
，
卻
不
免
失
了
德
性
的
端
正
。
孫
德
謙
《
太
史
公
書
義
法
．
雜
志
》
曾
分
析
太
史

公
寫
說
士
（
遊
說
者
）
或
武
將
，
不
能
不
言
其
謀
略
，
而
太
史
公
深
知
以
詐
為
謀
的
弊

端
，
故
闡
揚
儒
德
，
期
望
兵
家
、
謀
士
以
修
身
為
本
，
以
謀
策
為
用
，
如
此
可
以
少
弊

病
多
功
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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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此
司
馬
遷
於
褒
揚
武
將
功
績
之
餘
，
總
強
調
武
德
，
而
在
《
史
記
．
太
史
公
自

序
》
說
到
：
若
非
具
備
信
廉
仁
勇
的
德
性
，
不
能
將
習
兵
論
劍
與
軍
武
道
理
相
符
；
若

作
到
武
功
與
道
理
相
符
，
則
對
內
可
以
修
身
，
對
外
可
以
應
變
，
君
子
認
為
這
就
是
武

德
。
今
以
此
檢
視
諸
人
，
龐
涓
、
吳
起
雖
能
習
兵
，
但
不
能
說
是
兼
備
武
德
，
故
當

生
有
陰
禍
也
是
可
了
解
的
。

吳
起
對
魏
君
、
楚
王
皆
盡
心
力
，
卻
是
得
到
被
迫
離
去
或
被
殺
的
下
場
，
是
咎

由
自
取
？
抑
或
際
遇
不
幸
？
或
可
與
晁
錯
生
平
同
觀
其
中
道
理
。
也
或
許
應
是
用
謀
設

計
、
急
功
近
利
者
所
當
深
思
並
引
以
為
戒
的
事
。

太
史
公 

司
馬
遷
在
這
樣
的
人
事
價
值
觀
下
，
作
此
傳
不
作
讚
賞
，
不
視
其
為
英

雄
，
也
無
直
接
的
批
判
，
而
是
在
彼
等
戲
劇
化
的
人
生
中
，
對
這
樣
有
才
能
卻
無
修
為

的
人
，
賦
以
無
限
惋
惜
慨
歎
，
並
且
以
君
子
脩
身
治
國
之
道
深
蘊
其
間
，
耐
人
咀
嚼
其

綿
永
的
韻
味
。

（
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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